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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广东奥特龙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广

东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厨卫分公司、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易礼康、朱悦夫、陈宇驹、杨柳慧、郑志伟、蒋济武、苏宋洲、李小忠、董斌、

黄志宏、朱秀强、李军生、叶耀华、赖建、胡思聪、黎振豪、梁志锋、林天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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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佛山标准是佛山市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的系列先进标准。

佛山标准倡导“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的理念，坚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定

位，聚焦佛山制造业重点产业优势产品，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消费升级方向，提升标准和质量

水平，增加优质产品供给，以高标准打造中国制造品质高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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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标准 吸油烟机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吸油烟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

输和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厨房环境中使用的外排式吸油烟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

——为工业和商业目的安装的吸油烟机；

——安装在特殊场合的吸油烟机，如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灰尘、蒸汽或瓦斯气体）存在的场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GB/T 4857.7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10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23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 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

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17713-2011 吸油烟机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29539-2013 吸油烟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28、GB/T 17713-2011和GB 29539-2013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照明灯光照度

吸油烟机照明灯开启后，灶台表面上光的平均辐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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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滴油

油水混合物未完全按照预先设计的油路流入油杯/油槽内，出现从油网、冷凝板等油烟机表面直接

滴落台面的情况。

3.3

洗净率

吸油烟机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清洗指定零件上所附着油污量的能力。

4 要求

4.1 安全性能

4.1.1 电气安全

应符合GB 4706.1、GB 4706.28的规定。

4.1.2 电磁兼容

应符合GB 4343.1、GB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的规定。

4.2 能效

应符合GB 29539-2013中一级能效等级要求。

4.3 性能要求

4.3.1 吸油烟机关键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吸油烟机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空气性能

风量，m
3
/min ≥14

风压，Pa ≥200

全压效率，％ ≥23

气味降低度
常态气味降低度，％ ≥96

瞬态气味降低度，％ ≥60

噪声(A声功率级)，dB ≤72

油脂分离度，％ ≥85

最大静压，Pa ≥300

照明灯光照度，lux ≥40

4.3.2 其他性能要求应符合 GB/T 17713-2011 中第 5 章规定。

4.4 洗净率（仅适用于明示具有清洗功能的吸油烟机）

4.4.1 带清洗功能的吸油烟机，其叶轮洗净率应≥50％；

4.4.2 带洗功能的吸油烟机正常使用清洗功能时应无异味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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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包装要求

4.5.1 耐振动性能

产品经振动试验后应达到以下要求：

a) 包装外观应无明显破损和变形；

b) 产品表面及零部件不应有机械损伤；

c) 产品性能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4.5.2 耐跌落性能

经跌落试验后，产品不得有变形、压痕和损伤。

4.6 限用物质限量

应符合 GB/T 26572 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基本要求

按GB/T 17713-2011中6.1规定进行。

5.2 安全性能

按GB 4706.1、GB 4706.28规定进行。

5.3 能效

按GB 29539-2013中第7章规定进行。

5.4 性能试验

5.4.1 照明灯照度

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

5.4.2 最大静压

按GB/T 17713-2011中附录C、附录D的规定进行，按公式C.6计算静压。

5.4.3 其他项目

按GB/T 17713-2011中6.3～6.13的规定进行。

5.5 洗净率

5.5.1 清洗试验方法

5.5.1.1 人工油污配制材料：植物油（一级压榨花生油、葵花籽油、菜籽油、大豆油、芝麻油、橄榄

油均可）、动物油（优选食用猪油）、固体石蜡（固体石蜡熔点为 60 ℃～80 ℃、蜡烛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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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人工油污的配制方法：取上述的配制油污所需的材料，和一个大小合适的铁锅，将植物油、

动物油、固体石蜡以 4.5：4.5：1 的重量比例混合后，放入加热箱中加热至 180 ℃，并保持温度 10 min

后取出，在搅拌状态下冷却至室温即可。

5.5.1.3 叶轮洗净率测试：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把配制好的人工油污，放在恒温箱中加热至 55±5°C，

保持此温度直到油污熔融均匀；将净重为 W 净i（i=1、2、3，单位为 g，精确到 0.1 g）的待测叶轮安装

到自动上油设备上（自动上油设备有 0～10 档），启动上油装置气缸向下移动，使叶轮叶片刚好可以浸

入油中(轮毂不能浸入油污之中)，立即调整上油机器 1 档进行旋转；逆时针缓慢地转动叶轮两周后，立

即启动气缸使叶轮向上移，至气缸最高点；保持 1 档低速运行直到无油滴滴下，再启动最高转速 10 档，

高速旋转 5 min；最后停止机器，将叶轮取下放置室温环境 3小时；将制作好的油污叶轮称重，记录重

量 W 污 i （i=1、2、3），单位为 g，精确到 0.1 g，上油油量≥20 g 有效。然后将叶轮安装于整机上，

洗清洗过程完成后，取下清洗后的叶轮，进行称重，记录其重量 W 洗 i（i=1、2、3），单位为 g，精确

到 0.1 g。叶轮洗的洗净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

%100




ii

ii
i WW

WW

净污

洗污 ......................................................................(1)

式中：

i——1、2、3；

W污i——油污叶轮重量，单位为克（g）；

W洗i——叶轮洗清洗后的叶轮重量，单位为克（g）；

W净i——叶轮净重，单位为克（g）；

ηi——洗净率。

5.5.1.4 过滤网洗净率测试：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把过滤网平放于试验台上（鼓面朝上），将人工油

污均匀喷洒到净重为 W 净 i（i=1、2、3）的待测滤网，将制作完成的滤网称重，记录重量 W 污 i（i=1、2、

3），单位为 g，精确到 1 g，上油量 25 g～35 g 有效。上油后的滤网在常温下静止放置 1h 后安装于整

机上，开启清洗功能，清洗过程完成后，取下清洗后的滤网，进行称重，记录其重量 W 洗 i（i=1、 2、 3），

单位为 g，精确到 1 g。 过滤网洗的洗净率按公式（2）进行计算：

%100




ii

ii
i WW

WW

净污

洗污 ......................................................................(2)

式中：

i——1、2、3；

W污i——油污叶轮重量，单位为克（g）；

W洗i——过滤网洗清洗后的叶轮重量，单位为克（g）；

W净i——叶轮净重，单位为克（g）；

ηi——洗净率。

5.6 包装要求

5.6.1 耐振动试验

根据产品包装设计要求，试验方法按GB/T 4857.7、GB/T 4857.10、GB/T 4857.23进行。

5.6.2 耐跌落试验

跌落高度按表1要求，按GB/T 1019-2008中5.9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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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跌落体的质量与跌落高度

跌落体的质量 m，kg 跌落高度
（1）
，cm

m≤25 60

25＜m≤50 45

50＜m≤75 35

75＜m≤100 30

m＞100 25

注：（1）
跌落高度指包装底面与水泥地面距离

5.7 限用物质限量

按GB/T 26572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吸油烟机必须经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能出厂。

6.2.2 出厂检验按 GB/T 17713-2011 中 7.2 的规定进行。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停产半年以上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

第5章规定的的全部项目和7.1。

6.3.3 抽样

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随机抽取，数量为5台。其中1台用于电气安全试验，2台用于能效测试，其它

的进行其余项目的试验。

6.3.4 判定规则

6.3.4.1 若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要求，则判该次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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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检验结果中若标志、安全要求、空气性能、噪声、防锈、待机功率、关机功率项目检验不合

格，则判该次检验不合格并不得复检。其余指标不合格，可从该批产品中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抽样复检。

若复检结果中仍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7 标志、使用说明书

7.1 标志

7.1.1 吸油烟机产品有关部位标志应符合 GB/T 17713-2011 中 8.1.1、8.1.2 的规定。

7.1.2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7713-2011 中 8.1.4、8.1.5 的规定。

7.2 使用说明书

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T 17713-2011中8.1.3的规定。明示具有清洗功能的吸油烟机，应在使

用说明书中注明。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应符合GB/T 17713-2011中8.2、8.3、8.4的规定。

9 质量承诺

9.1 用户在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条件下，自购买产品之日起，产品质保期 3 年。期间若因

质量问题造成产品故障的，制造商应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9.2 如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故障，或超过质保期的，制造

商应提供维修服务。

9.3 对客户反馈在 24 h 内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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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照明灯照度试验方法

A.1 试验条件

A.1.1 进行试验时，房间内其他光源应熄灭，仅开启器具照明灯。

A.1.2 照明灯应预热至少30 min。

A.1.3 为避免反射，所有临近表面，包括后墙和烹饪面左右两侧应由黑色亚光胶合板或类似木板延长

覆盖至少500 mm。

A.1.4 测试点数量要求见表A.1。

表 A.1 吸油烟机宽度对应的测试点

吸油烟机宽度，mm 相应测试点

＜800 1～9

800～1050 1～15

1050～1300 1～21

＞1300 1～27

A.1.5 测试点的位置见图A.1，其中点1、2、3为器具中心线位置。

单位为毫米（mm）

其中：

b——吸油烟机所在墙壁与灶台的交线；

c——中心线

¡——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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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测试点位置

A.1.6 试验时，吸油烟机最低部位与灶台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制造商随机提供的用户说明书标识出的最

小安装高度。选取灶台平面为测试平面。

A.1.7 吸油烟机应接入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A.2 试验程序

照明灯光照度Emiddle按公式A.1计算：

m
E

E
m

i
middle

 1 .........................................................................(A.1)

式中：

m——测试点数量；

i——测试点序号；

Ei——测试点i的光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ux）；

Emiddle——照明灯光照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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